
武昌理工学院兼职教师管理办法 

 

为有效利用校外优质教师资源，吸引高水平教师兼职承担教学任

务，进一步规范兼职教师管理，提高兼职教师教学质量，特制定本办

法。 

一、聘用兼职教师条件  

1.当学期无全职教师承担的教学任务可聘用兼职教师完成。 

     2.热爱教育事业，遵纪守法，为人师表，身体健康,年龄原则上

不超过 70周岁。承担本科生授课任务的兼职教师，须具有高级职称

或大型企业高管；承担专科生授课任务的兼职教师，可放宽为普通高

校在职讲师或科研机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，或企、事业单位的高层管

理人员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。 

二、兼职教师入库管理 

1.学校成立兼职教师管理领导小组，分管教学的副校长任组长，

人事处处长、教务处分管排课副处长任副组长，学院教学副院长任成

员，负责兼职教师入库管理、教学管理、考核等。学院教学副院长负

责兼职教师信息库建设与管理，教务处分管排课的副处长负责对学院

入库兼职教师数量把关,人事处处长负责对入库兼职教师资格进行审

核和考核。 

2.学院建立兼职教师信息库，每个专业按师生比 1：17计算教师

人数，全职教师不足须配齐兼职教师入库。 



3.普通高校高级职称教师入库前不试讲。中级职称或企事业单位



4. 兼职教师课程结束并提交学生考试成绩后，发放对应标准的

一半课酬。依据《兼职教师考核细则》（见附件 2）考核后，按考核

结果发放剩余课酬， A、B、C、D级分别对应发放课酬 100%、85%、

70%、50%，E级和一票否决不发剩余课酬，予以解聘，并从兼职教师

信息库中删除。 

      5. 兼职教师有下列情况之一，一票否决： 

（1）违反师德师风，受到上级通报批评，或造成不良影响的行

为（包括课堂上诋毁学校和他人），经查实； 

（2）教学效果差，50%以上学生评价不满意； 

（3）擅自更改学生成绩，不按评分标准评阅试卷、主观随意送

分； 

（4）对出现的问题拒不整改； 

（5）未完成课程教学任务，中途离职。 



 

 

附件 1：  

兼职教师考核细则 

序号 考核项目 考核办法 考核单位 

1 调课次数 
一学期调课 4 节不扣分，每增加 2 节扣 2 分； 

无调课加 2 分。  
教务处 

2 考试命题 

（1）根据学校命题质量标准进行检查，每违反 1 处扣 2 分；

命题无差错加 2 分； 

（2）命题太容易或考试题量太小，致使超过半数学生不到一

半考试时间交卷扣 5 分；， 

（3）命题超出教学大纲要求，导致学生考试卷面成绩不及格

率大于 50%扣 5 分。 

质管处 

3 阅卷质量 
一学期登分、统分错误超过所任课班级总人数的 2%，每超过

1 个百分点扣 1 分；无差错加 2 分。 
质管处 

4 成绩管理 
（1）不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学生平时成绩扣 2 分； 

（2）不在规定时间在教务系统录入、提交成绩扣 2 分。 
教务处 

5 教学过程管理 

（1）上课迟到每 5 分钟扣 2 分；教学全程无迟到加 2 分； 

（2）私自调课每 2 学时扣 5 分； 
教务处 

（3）少布置一次作业扣 2 分； 

（4）作业没有全批全改 1 次扣 2 分； 

（5）随堂测验每少 1 次扣 2 分； 

（6）一堂课出现 5%(艺术专业 8%)及以上学生上课睡觉、吃

东西、非教学使用手机等，且不加管束，1 次扣 2 分； 

质管处 

（1）课堂管理严格加 2 分。 

（2）课堂活跃、教学效果好加 2 分。 
质管处 

6 教学评价 

学生评价 50%+督导评价 30%（学校督导 20%+学院督导 10%）

+领导（校、院领导、专业带头人）评价 20%，平均分在 90

分以上，每高 1 分加 1 分；80-90 分不加分不扣分， 80 分以

下，每低 1 分扣 1 分。 

质管处 

兼职教师考核结果 90 分及以上为 A; 80 分及以上为 B; 70 分及以上为 C；60 分及以上为 D，60

分以下为 E。 

 


